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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

8樓

承辦人：趙致源
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6354

傳真：02-27205660

電子信箱：edu_rd.24@mail.taipei.gov.

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民權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6月17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綜字第111306059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研習計畫1份 (21309681_1113060597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（COVID-19，簡稱新冠肺炎）疫

情嚴峻，原定7月份辦理「教育部111年度教師專業學習社

群召集人講師培訓課程」之實體課程培訓調整為「線上培

訓」，請協助周知所屬並鼓勵踴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北市立大學111年6月15日北市大評字第1116015465

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培訓課程資訊如下

(一)時間

１、中區：111年7月27日（星期三）

２、南一區：111年7月15日（星期五）

３、東區：111年7月5日（星期二）

(二)參與資格

１、曾擔任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召集人，並具有初階以上專

業回饋人才講師資格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民權國中 1110617

*OOAA1116004262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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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頁，共 2 頁

２、曾擔任國教輔導團員、地方輔導群教師或各縣（市）

優秀教師（super教師及薪傳教師）。

３、曾獲師鐸獎、教學卓越獎、縣市政府或全國性教學獎

項之教師。

４、曾擔任專業學習社群召集人或曾參與社群，並獲各縣

（市）政府教育局（處）薦派之教師或校長。

(三)報名資訊

１、請於111年6月30日（星期四）前至google表單填寫個

人相關資料以進行報名。

２、報名網址： https://sites.google.com/go.utaipei.

edu.tw/111

三、檢附本案研習計畫1份。

四、本案如有未盡事宜，請逕洽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

研究所陳鈺珊助理，電話：（02） 2311-3040轉8435，

cys3150@go.utaipei.edu.tw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）

副本：

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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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16004262  
主旨：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（COVID-19，簡稱新冠肺炎）疫情嚴峻，原定7月份辦  
理「教育部111年度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召集人講師培訓課程」之實體課程培訓調整為「線  
上培訓」，請協助周知所屬並鼓勵踴躍參加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1.民權國中 民權國中各組室 教學組長 何亞竹 送陳/會 111/06/20 10:30:38  
公告週知。   

2.民權國中 民權國中各組室 教務主任 吳政庭 決行 111/06/20 12:47:14  
公告週知。   


